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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政府推動香港保險業發展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匯報政府和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推動香港保險業

發展的工作的最新進展。

背景

2 . 我們於 2019 年 3 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述保監局

的 2019-20 年度周年預算 1。當時預期保監局在履行規管保險

中介人及監管國際保險集團等新職務後於 2019-20 年度的僱員

人數會達到全數約 300 名。這個目標已經達成，我們希望在

此向委員匯報政府推動香港保險業發展的措施的最新進展。

主要政策措施

(A) 確保保險業的規管架構與時並進

( i )  規管保險中介人  

3 . 新的保險中介人法定規管制度已在 2019 年 9 月 23 日順利

實施，以取代原來的自我規管制度，在確保香港保險業的規

管架構與時並進方面邁出重要一步。在新制度下，保監局負

責直接規管約 120 000 名保險中介人。保監局已制訂 13 項規

則、守則和指引，務求以具透明度和原則為本的方式列出保

險中介人應達到的專業水平。為提高效率和節省人手，保監

局添置新的電腦系統，可全自動處理牌照申請和續牌事宜、

更新個人資料和保存持續專業培訓活動的紀錄，同時方便市

民在網上查閱個人持牌人登記冊。此外，保監局亦訂立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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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紀律程序及上訴的全面機制，讓有關人士有多次機會

作出口頭或書面陳述。  
 
( i i )  集團監管  
 
4 .  保 監 局 已 着 手制 訂 集 團 監 管框 架 ， 務 求 令 香 港 成 為 大 型

保險集團在亞太區的理想基地。目前，保監局藉多項直接及

間接的監管權力，監察友邦保險、富衛和英國保誠集團的區

域業務運作，但仍有必要因應現行國際標準加強這些權力。

我們已在今年較早時諮詢業界及本委員會，現正全力推進優

化監管框架的立法工作，以監管在香港成立控權公司的保險

集團。我們計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目標是草案

於 2019-20 立法年度獲得通過。  
 
( i i i )  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  
 
5 .  保 單 持 有 人 保障 計 劃 旨 在 保障 保 單 持 有 人的 權 益 ， 使 他

們在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時獲得補償，或確保保險合約繼續有

效。為保單持有人提供上述安全網，有助維持公眾信心，以

免在市場受壓時出現大規模恐慌。保監局正積極籌備設立保

單持有人保障計劃。按照現時計劃，我們擬在 2020-21 立法年

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  
 
( i v)  風險為本資本制度  
 
6 .  為 維 持 香 港 的國 際 金 融 中 心地 位 ， 保 監 局正 致 力 推 行 風

險為本資本制度，務求令保險公司須遵從的資本要求與其資

產負債配對、風險偏好及產品組合更為相稱。第三次量化影

響研究已在 2019 年 8 月進行，以評估保險公司在償付能力水

平方面的表現。有關具體資本制度規則的諮詢工作會在 2020
年進行，以便在 2021-22 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

案。  
 
(B)  提升競爭力和推動市場發展  
 
( i )  稅務寬減  
 
7 .  面 對 國 際 競 爭， 其 他 保 險 樞紐 相 繼 推 出 稅務 優 惠 等 不 同

措施，以提升競爭力。香港也須推出新措施，使本地營商環

境 更 有 利 保 險 業 發 展 ， 並 須 協 助 保 險 業 把 握 新 機 遇 ， 包 括

“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商機。我們已在今年較早時諮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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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本委員會，現正計劃為所有直接保險公司的一般再保險

業務、直接保險公司的特定一般保險業務及特定的保險經紀

業務提供 50%利得稅寬減 (即稅率為 8.25%)。建議的稅務寬減

亦會有助促進香港海事保險業務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 (例如空

運、農業、巨災、戰爭風險、貿易信用等業務 )的發展。我們

計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目標是草案於 2019/20 立

法年度獲得通過。  
 
( i i )  保險相連證券和專屬自保保險  

 
8 .  保險相連證券 (例如巨災債券 )是另類風險管理工具，讓保

險公司把承保的保險風險證券化，並透過市場集資將風險分

散到資本市場。這做法可帶來雙重效益，既有助保險公司／

再保險公司提升承保能力，也為機構投資者提供一種與經濟

狀 況 無 關 (但 與 保 險 風 險 相 關 )的 工 具 。 隨 着氣 候 變 化 和 都 市

化令災害事件愈趨頻繁，近年全球保險相連證券的發行額亦

顯著增加，但風險承擔範圍仍以美國和歐洲為主。為協助香

港開拓這個發展蓬勃的市場，我們擬採取措施，便利業界成

立特殊目的公司，在香港發行保險相連證券。  
 
9 .  專 屬 自 保 保 險公 司 是 母 公 司成 立 的 保 險 公司 ， 主 要 負 責

為所屬集團內公司的風險進行承保和再承保。專屬自保保險

讓跨國公司能夠運用更全面的風險管理策略處理國際業務，

同時節省投保於外間保險公司的所需費用。業界認為，現時

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風險範圍過於狹窄，未能配合跨

國公司在進一步擴充環球業務時採取有效的國際風險管理策

略。我們計劃擴大在香港成立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

風險範圍，以配合跨國公司的風險管理需要。  
 
10 .  我 們 已 在 今 年較 早 時 諮 詢 業界 及 本 委 員 會， 現 正 積 極 就

保險相連證券和專屬自保保險擬備相關的法例修訂。我們計

劃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目標是草案於 2019/20 立法

年度獲得通過。  
 
( i i i )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11.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召開第三

次會議後，中央政府宣布三項與保險業有關的政策措施，分

別為 (a)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香港市場發行巨災債券； (b)延續

在 “ 中國風險導向的償付能力體系”下給予符合要求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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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公司的優惠措施；以及 (c)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

設立保險公估機構年期限制。我們會與內地當局及業界緊密

聯繫，協助相關各方把握這些措施帶來的商機。  
 
12 .  此 外 ， 2019 年 2 月 公 布 的 《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規 劃 綱

要》肯定和支持香港作為國際資產及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

同時提出多項保險業相關措施，包括推動跨境人民幣再保險

業務、開發創新型跨境機動車保險和跨境醫療保險產品，以

及為跨境保險客戶提供便利化承保、查勘、理賠等服務。我

們正與內地當局緊密聯繫，力求早日落實該等措施。  
 
( i v)  “一帶一路”建設  

 
13.  2017 年 12 月簽訂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 一帶一路”建設

的安排》，支持香港為“一帶一路”的大型基建項目提供保險

及 再 保 險 服 務 ， 並 鼓 勵 內 地 企 業 來 港 設 立 專 屬 自 保 保 險 公

司。保監局除了與政府合力推展立法工作，為相關保險業務

提供稅務寬減和擴大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可承保風險範圍 (見
上文第 7、 9 及 10 段 )外，還推出措施協助保險業把握“一帶

一路”建設的商機。 2018 年 12 月，保監局設立“一帶一路”

保險交流促進平台，以促進信息交流、締結聯盟及建立人脈

網絡。除此之外，保監局亦舉辦多項活動，介紹保險在項目

風險管理中的策略角色，以及宣傳香港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

公司的理想地點。  
 
(v)  為人口老化而設的產品  

 
14.  香 港 人 口 持 續老 化 ， 保 險 業應 借 此 機 會 發揮 緩 減 長 壽 風

險的作用。獲提供稅務優惠的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和自願醫

保計劃自 2019 年 4 月推出以來，一直反應良好，清楚顯示巿

場對退休和醫療保障產品需求甚殷。推出這兩類產品也有助

市場更多元化發展和加強抗禦能力。  
 
(C)  保險科技發展  
 
15 .  隨 着 流 動 裝 置日 趨 普 及 和 互聯 網 滲 透 率 急升 ， 保 險 科 技

的發展將更為蓬勃。保險科技能提供另一分銷渠道，把保險

產品帶給未獲足夠服務或未獲服務的客羣，同時能激發簡便

創新的產品意念，從而縮窄保障缺口和推動普惠金融。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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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香港的保險科技發展，保監局推出保險科技沙盒 2和快速通

道 3這兩項便利措施；前者至今已為客戶帶來四種產品，後者

則令兩家虛擬保險公司藉計劃獲得授權。保監局會充分利用

未 來 專 責 小 組 (保 監 局 轄 下 組織 )下 設 的 推 動 本 港 金 融 科 技 工

作小組，與持份者保持緊密的溝通。  
 
(D)  確保保監局有足夠資源  
 
16 .  保監局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19 日的會議中表

示，該局的營運收支結餘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會減至 1.044 億

元，僅足夠應付約三個月的營運開支。保監局因應委員的意

見答允與政府商討該局的財政需要，並會在適當時候向委員

作出匯報。  
 
17 .  保 監 局 在 評 估其 財 務 估 算 和 未 來 收 入 水 平的 不 確 定 因 素

後，預計該局在 2020-21 年度會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問題很

可能持續數年 4。為協助保監局解決短中期內的預計資金短缺

問題和維持適當的儲備，政府擬按既定機制在 2020-21 年度向

保監局額外注資 3 億元 5。  
 
 
未來路向  
 
18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業 界 人 士 和 持份 者 共 同 探 討並 制 訂 不 同 的

措施，推動和促進保險業的發展，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保險樞

紐的地位。保監局是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成立的法

定團體，預期在財政上獨立於政府，長遠而言可望收回全部

                                                 
2 保險科技沙盒旨在提供平台，讓獲授權保險公司以先導形式在受控環境下試用創新
保險科技，以證明該等科技大致符合保監局的監管規定。此外，沙盒亦讓獲授權保

險公司在產品正式推出巿場前，獲得實際的市場數據和使用者體驗的資訊。  

3 快速通道是一項旨在處理授權申請的先導計劃，為使用全數碼分銷渠道的新保險公
司提供專隊，一方面確保這些公司符合所有審慎規管規定，另一方面加快處理其授

權申請。  

4  出現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接管前保險業監理處的規管職能需時較長，導致徵收保
費徵費和向保險公司徵收授權費／使用者收費的工作延誤，也令實際收到的徵費低

於預算數字 (即用作計算首筆注資額為 6.5 億元的大約預算所採用的數字 )。  

5  為成立保監局，政府向保監局提供 6.5 億元種子基金，款項分兩期發放：第一期為
數 4.5 億元的款項在 2016-17 年度發放，第二期為數 2 億元的款項在 2018-19 年度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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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保監局在制訂周年預算的過程中會繼續保持警惕，確

保審慎運用公帑，並會致力開拓新收入來源，以確保在財政

上的長遠可持續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保險業監管局  
2019 年 11 月  




